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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第二十六届会议 

2002年 1月 14日至 2月 1日 

 

关于凭借公约消除对老年妇女歧视的工作文件 
 

1.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欢迎在马德里召开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并敦促

特别重点注意老年妇女的特殊需求。委员会是联合国负责监测 1979 年《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执行情况的条约机构，它对老年妇女的状况感到关注。

通常被称为是国际妇女权利法案的这一公约界定了何为歧视妇女，并提出了一个

各国采取行动消除这种歧视的议程。 

2. 公约是处理老年妇女人权这一特殊问题的重要工具。妇女一生中在生活的各

个方面都受到歧视，歧视对老年妇女产生的影响尤其严重。委员会日益利用公约

来表明世界各国老年妇女受到的歧视，并在它的结论意见中提出提高这些妇女生

活质量的方法。除其他外，委员会尤其建议采取行动，改善生活在贫困之中、特

别是农村地区的老年妇女的状况；满足老年妇女在身体、财务和感情方面的需求；

增加老年妇女享受医疗保健的机会。 

3. 为此，委员会敦促各缔约国在拟议的国际老龄问题行动战略的所有方面列入

妇女的观点。 

4. 委员会大力强调指出，各国政府需要收集和分析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统计数

据，以便更好地评估不同年龄妇女的生活条件，其中包括贫穷率和对妇女的暴力

行为；并强调必须制定和执行方案，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处理妇女的经济和社会

福利以及增强妇女能力的问题。 

5. 此外，委员会还建议特别注意加强为老年妇女提供教育。委员会建议采取措

施提高老年妇女的识字率，缩小城市与农村老年妇女在识字率方面的差距。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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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制定和执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政策和方案，满足老年妇女的特殊需

求，包括她们在身体、心理、社会和经济福利方面的需求。 

6. 出于各种原因，老年妇女通常没有足够的医疗保健和养老金。这些原因包括

她们在家从事非正规部门不领取薪酬的工作，打散工，半途辞工和主要从事低收

入工作等。迁移和失去家庭赡养通常使老年妇女依赖国家救济，而提供救济的人

未经过训练，无法意识并满足她们在教育、财务和保健方面的的特殊需求。委员

会建议通过采取公共政策措施，确定社会要为老年妇女的福利承担的责任，来为

她们提供必要的照料。应在社会上并在财务方面承认家庭成员提供的照料并鼓励

他们这样做。 

7. 应特别确认妇女在一生中对家庭、国家经济和民间社会作出的贡献：应消除

那些阻止或限制老年妇女继续作出贡献的陈规和忌讳。 

 


